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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1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84019.36 8719.20

公司主要业务为红岩牌重卡的整车

销售、自卸车改装和零部件配套。现

年改装重型专用汽车能力为5000

辆； 年生产汽车燃油箱能力为

20000件； 年生产贮气筒总成能力

为100000件；年生产电瓶箱箱体能

力为50000件； 年生产车架纵梁

10000 副 。 咨 询 电 话 ： 陈 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4446.792

2

重庆诗仙太白诗众酒业有限

公司11.06%股权

51695.13 49616.37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生产白酒； 销售

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货物进出

口， 为重庆本土知名的白酒生产及

销 售 企 业 。 咨 询 电 话 ： 刘 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5639.88

3

重庆市京凤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

1085.082767万元债权

4330.89 3245.81

京凤公司主要资产系重庆市九龙坡

区西永组团Ad分区Ad12-3/01-2

地块，该宗地为工业出让用地，使用

权面积约46548平方米， 使用权终

止日期2064年12月31日。 咨询电

话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4330.892767

4

重庆现代物流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7.2%股

权

2056.280863 1351.384608

公司目前在管基金为渝物兴， 截止

2018年12月31日，该基金规模15亿

元，实缴到位7.5亿元。 咨询电话：陈

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544

5

重庆机器人有限公司12.62%

股权

1772.37 1163.43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机器人与自动化

装备系统生产、制造销售；自动化立

体仓库及仓储物流设备、 自主品牌

工业机器人研发、 全系列机器人研

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智能机电信息产品设

计、制造、销售。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46.52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60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24

经营范围：从事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

元器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 ：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45%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募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根据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增资资金将用

于：建设新型产品线。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1、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增资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 2、本次

增资引入1家外部投资人。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终结条件：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

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股东共计持股不超过45%，原股东持股不少于5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原股东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参与此次增资，并以

债转股的方式按照与外部投资人同股同价方式同步进行。 2、本次增资完成后，董事会

拟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原股东占2�席，外部投资方占2席，职工董事占1席，董事长由原

股东推荐；监事会拟由2名监事组成，其中原股东占1席，外部投资方占1席。 3、企业年度

审计报告数据取自2018年8月15日专项审计数据。 4、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拟在近

期对章程进行修改，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主要变更内容如下：（1）经营范围变更为：集

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制造。 从事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计算

机系统集成，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董事会结构变更为：公司设立董事

会，董事席位共三席。 董事均由股东委派产生，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任。

项目联系人：闵尚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3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4-0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成都微光集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成都微光集电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2

经营范围 研发、设计、销售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技术咨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60.0%；成都成微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成都成光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8.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1823.036473�万人民币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5.0000� %

拟新增注册资本：441.176471�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 ：4.132216�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将用于扩充公司资金实力，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的

投资人。

2、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出资1500万元，占51%股权；

成都成微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550万元，占18.7%股权；

成都成光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450万元，占15.3%股权；

新进投资人出资441.176471万元，占15%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孙炜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4-0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603839� � � � � � �证券简称：安正时尚 公告编号：2019－014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正时尚” ）于2019年2月1日召

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方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正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

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19年2月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

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年2月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郑安政 151,165,218 37.39

2 陈克川 58,800,000 14.54

3 郑安坤 44,100,000 10.91

4 郑安杰 27,048,000 6.69

5 郑秀萍 14,700,000 3.64

6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7,894,592 1.95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88,359 0.84

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薪满益足”天天薪人民币

理财计划

2,284,660 0.57

9 葛国平 1,400,800 0.35

10 卢德俊 1,243,359 0.31

二、2019年2月1日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894,592 7.48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388,359 3.21

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薪满益足” 天天薪人民

币理财计划

2,284,660 2.17

4 卢德俊 1,243,359 1.18

5 UBSAG 1,234,146 1.17

6 郑安政 1,225,218 1.16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180,780 1.12

8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泉汇涌一期基金 1,098,100 1.04

9 葛国平 1,076,000 1.02

1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鑫涌成泉金融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062,286 1.01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9-010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并于2018年5月8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

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同时，授权董事长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2018年11月15日，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签订了二份《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 合同》，分别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产品（产品

代码：1101168902），产品收益起算日为2018年11月16日，到期日为2019年2月13日，产品收益率为3.95%/

年；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

有期JG902期产品（产品代码：1101168902），产品收益起算日为2018年11月16日，到期日为2019年2月13

日，产品收益率为3.95%/年。 上述内容公告详见2018年11月17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 � �公告编号：2018-183号)。 现以上两笔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到账，公司

收回第一笔理财产品本金2,000万元及收益19.5306万元， 收回第二笔理财产品本金10,000万元及收益

97.6528万元,均符合预期收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凭证》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14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026)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2月13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2月18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1429�

20.4967�

29.2622�

14.8131�

10.7447�

12.8982�

10.1457�

13.6883�

9.1967�

5.1975�

10.1681�

10.2044�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

失，声明作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

号如下：

温定川 S1350417050454；

井茹萍 S1350417030334；

郭亚丽 S1350416080184。

关 于 证 券 经 纪 人

执业证书作废的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44,

444,44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0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11,111,445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133,333,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 2月 18日（周一）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2019年 1月 1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5

日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承诺上

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ｗｗｗ．ｌｉｈｕａｍｕｙｅ．ｃｏｍ／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立华股份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７６１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３８８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１２８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

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立力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

５００

号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３５０９０８

联系人：虞坚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保荐代表人：李虎、卢戈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化学”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０９６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或“长江保荐”）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６８

万股。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７．２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０９

元

／

股。

根据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７

，

２６６．９５７５１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６６．８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１．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９６２０６３５％

。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

数量，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

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

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１

，

４４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３

，

２４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１

，

４４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３

，

２４０

个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９５５

，

０８０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１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３００

２

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 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

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昊青价值稳健

８

号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４

刘振义 刘振义

３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

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

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万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投资者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 养老金和社保基

金（

Ａ

类投资者）

４１３

，

３１０ ４３．２７％ １４１．５５５９ ５３．０６％ ０．０３４２４９３３％

年金和保险资金（

Ｂ

类投资者）

５７

，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８．６６０７ ６．９９％ ０．０３２５６６６７％

其他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

４８４

，

４７０ ５０．７３％ １０６．５８３４ ３９．９５％ ０．０２２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９５５

，

０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精确到

１

股（不足

１

股的部分舍

去）， 产生的

２

，

０７２

股零股配售给配售对象 “德邦量化新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其为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申购平

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委托序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股份没有超过该配售

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３

发行人：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化学”、“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６６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０９６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

量，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

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４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５

、 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申购。

根据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鞍山七彩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５９１ １５９１ ３６０９

末“

６

”位数

０１２３６８ ２１２３６８ ４１２３６８ ６１２３６８ ８１２３６８ ２０４４６９ ４５４４６９ ７０４４６９ ９５４４６９

末“

７

”位数：

４６４５７５９ ６６４５７５９ ８６４５７５９ ０６４５７５９ ２６４５７５９ ００４１４９３

末“

８

”位数：

４９７９５１６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８

，

０２４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鞍山七

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